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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炒股有哪些违法行为—借款给他人在自己的证券账户
炒股违法吗-股识吧

一、法律法规禁止炒股的人有哪些？

根据规定，下列人员不得开立证券账户： (1) 证券管理机构工作人员；
(2) 证券交易所管理人员；
(3) 证券业从业人员；
(4) 未成年人未经法定监护人的代理或者允许者；
(5) 未经授权的代理法人开户者；
(6) 其它法规规定不得拥有证券或参加证券交易的自然人；
(7) 市场禁入者且期限未满者。

二、委托个人投资股票？

对于证券市场上，自然人之间的委托行为，是一方基于对另一方的信任委托其进行
理财，只要符合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有关委托合同的成立要件即为有效。
如构成借贷关系的，按照民间借贷的处理原则予以认定；
如为委托合同关系，委托理财的后果直接归属于委托人，当事人约定的固定收益的
条款当属无效，只要受托人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履行了善良管理人义务，委托人应承
担理财所带来的风险损失。
企业委托个人进行理财，如受托人具有行纪资格，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证券交易，则
按行纪合同进行调整；
如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理财，则属一般委托合同关系，适用合同法中关于委
托合同的规定，构成非法借贷的，按违法借贷处理。

三、私人炒股还买别人的资料这是违法的吗

指标而已，又不是转卖它的软件。
没听说过转售自编指标是违法的。
网上卖指标的一堆，没见谁有事，先弄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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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私人炒股还买别人的资料这是违法的吗

是的，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五、借款给他人在自己的证券账户炒股违法吗

借款属于借贷问题，与炒股没关系只要不存在炒股方面的违法行为

六、个人开办代客理财业务是非法融资吗？合法吗？

这个很常见，很多股票工作室都是代客户（亲戚朋友）管理账户，风险共同承担风
险，盈利分成，有的风生水起，互利共赢，也有的不欢而散，推卸责任，反目成仇
。
对于操盘手，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要有自知之明，量力而行。
对于金主，必要要考虑好风险，盈利可喜，万一亏损，不至于影响到自己正常生活
，因为金主盈利与否，关键在于操盘手，所以金主必须谨慎的选择操盘手。
希望采纳。

七、股票那些操作属于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09年2月修正版第一百八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
证券、期货市场，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
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
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
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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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
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八、投资(炒股)中会遇到的法律问题(法规)
要求1500-2000字。可以1000左右也行。

投资者如何防范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风险 一、切勿轻信“炒股博客” 当前，各种各
样的“炒股博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财经网站还设有各路开博者的炒股文章
，并按点击量排名。
大多数“炒股博客”都是以“昨日大盘指数上涨多少多少，符合自己的判断”为开
场白，随后便推荐个股，甚至说出目标价和时间，每天都有更新，有时候盘中也会
更新。
投资者如果盲目跟随“炒股博客”炒股的话，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法律风险：1、
“炒股博客”的博主大都未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或者虽然取得证券
投资咨询从业资格，但是未在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工作，按《证券、期货投资
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其通过“炒股博客”荐股的行为属于非法证券
投资咨询行为，投资者盲目跟随“炒股博客”炒股，其权益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
2、“炒股博客”可能成为“庄家”操纵市场的工具，如果股民盲目把从“炒股博
客”上获取的所谓“专家意见”当成投资依据，只会大大增加投资风险，并有可能
血本无归，最后往往成为那些别有用心者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祭品”。
二、委托民间私募基金炒股要谨慎不少新股民对股票一窍不通，就产生委托民间私
募基金炒股的想法。
民间私募基金常常以咨询公司、顾问公司、投资公司、理财工作室甚至个人名义，
以委托理财方式为其提供服务。
投资者通过民间私募基金炒股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私募
基金本身并不是合法的金融机构，或不是完全合法的受托集合理财机构，其业务主
体资格存在瑕疵。
二是民间私募基金与投资者之间签订的管理合同或其他类似投资协议，往往存在保
证本金安全、保证收益率等不受法律保护的条款。
三是部分不良私募基金或基金经理暗箱操作、过度交易、对倒操作、老鼠仓等侵权
、违约或者违背善良管理人义务的行为，这都将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
因此，我们提醒投资者，委托民间私募基金炒股要谨慎，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防范法
律风险：首先，要尽量选择组织机构正规固定、内部控制完严密完善、专业、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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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力、业绩优秀的民间私募基金与基金经理。
其次，投资者在签订委托投资合同时，应尽量详细约定自己的权利、限定私募基金
的义务，同时注意。
避免法律不予保护的条款。
即使是熟人之间，也要签署完备的书面协议。
最后，要加强账户及密码管理，投资者委托炒股时，最好通过自己的证券账户买卖
股票，且只将股票交易密码告知私募基金经理，其他银行密码、证券公司密码等密
码自己妥善保存。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提醒投资者千万不要轻信上述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
“美丽”谎言，增强风险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九、旅游公司5万块钱三个月给反2250是非法集资吗

非法积资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的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
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
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利益等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给予回报的行为。
非法集资往往表现出下列特点：一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
部门批准的集资；
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
二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
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也有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
三是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
这里“不特定的对象”是指社会公众，而不是指特定少数人。
四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
这种行为是非法集资，但只要不出事、没人告，没人去追究

参考文档

下载：私人炒股有哪些违法行为.pdf
《中泰齐富股票卖了多久可以提现》
《股票账户重置密码多久生效》
下载：私人炒股有哪些违法行为.doc

                                                  页面 4 / 5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book/53117842.html&n=私人炒股有哪些违法行为.pdf
/author/9307.html
/read/9442.html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book/53117842.html&n=私人炒股有哪些违法行为.doc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更多关于《私人炒股有哪些违法行为》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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